
附件1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中山市口腔医院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质量控制管理及口腔健康教育项目口腔清洁套装采购项目

	[bookmark: _GoBack]采购预算金额
	19,000元

	报价最高限价
	19,000元

	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报价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2、 采购清单：
	序号
	款式
	单位
	数量
	最高限价
	预算金额

	1
	口腔清洁套装（基础款）
	套
	1000
	2.50
	2500.00

	2
	口腔清洁套装（升级款）
	套
	500
	33
	16500.00


具体详见中山市口腔医院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质量控制管理及口腔健康教育项目口腔清洁套装采购项目清单
三、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1.本项目总报价最高上限价19,000元，报价高于本项目最高上限价的为无效报价。
2.供应商报价应包括完成项目所必须的全部货物、税费、运费、保险费、仓储费、质保、售后服务等全部费用。报价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单价、小计和总价应清楚表达。
3.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本项目需求对成交供应商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如果供应商在签署合同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报价内容的任何遗漏，均由成交供应商提供，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货币：人民币。
（二）到货地点、时间
1.到货地点：中山市口腔医院
2.交付时间：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0日内完成供货。
（三）包装及运输
1.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丢失由乙方负责。
2.包装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到运输途中的各种情况（如暴露于恶劣气候等）和中山地区的气候特点，以及露天存放的需要。
3.由成交供应商直接派人将货物运送至采购人指定科室，设备、配件送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不接受成交供应商以物流或快递等形式发货，否则，采购人将不予签收和验收。
4.货物在现场的保管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直至项目验收完毕。
5.包装费、运费已包含在合同价内。
（四）售后服务要求
1.若货物质量出现问题，供应商应负责包换，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对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如货物出现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采购人可要求更换货物，以保证采购货物正常使用。
2.售后服务响应时间为60分钟内，如有需要退换的，供应商应在24小时内完成退换服务。所有质保服务方式均为供应商上门服务，即由供应商派人员到货物使用现场更换，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若采购人紧急使用时，供应商收到通知后应在24小时内完成退换。如确属采购人人为原因损坏，亦须无条件更换或维修，并确保正常使用，但采购人应给予合理费用补偿供应商的成本。
（五）结算及付款方式
1.合同货物全部到采购人指定科室交付并完成安装调试至正常使用状态后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申请款项支付资料之后3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100%合同款项。
2.本合同款项以人民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乙方凭以下资料申请款项支付：
①合同复印件；②送货单及验收单；③乙方开具对应款项的正规全额发票和对应款项收据。
3.因采购人使用资金需要经过财务审批程序，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财务部门提出办理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账务部门、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bookmark: _Toc259090960]五、评审方法
经评审的最低价：评审小组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且价格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注：如报价相同时，可根据供货时间、服务便利性等因素择优推荐排名。
六、合同订立
定标程序：采购人按照评审汇总表确定排名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
成交供应商确定后，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或者放弃成交资格，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汇总表的排序，递补确定排名第二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